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保证书
本单位 XXXXXXXXXXXXXXXXXXXX （备案主体）
通过 北京火山引擎科技有限公司 （接入商名称）
[bookmark: _GoBack]向重庆省通信管理局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单位知晓并自觉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提交的证件信息和相关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二、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信息如发生变更，本单位将及时在“工业和信息化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备案信息变更。如未履行相关义务，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单位网站开通时，将及时在主页底部中央位置标明本单位网站备案编号，并在备案编号下方按要求链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网址，供公众查询核对。如未履行相关义务，本单位自愿承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接入商已核实网站方案建设书，并确保客户已备案网站内容真实，主体下（  ）个备案网站均为客户公司自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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